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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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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538）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第二季度未經審核之營運統計數字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公 

佈下列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 

快速休閒餐廳業務（「快速休閒餐廳業務」）的營運統計數字。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快速休閒餐廳業務的營運統計數字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按年比變動%附註1） 

香港同店銷售增長率 -4.6% 

中國同店銷售增長率附註2  

– 毛增長率（未扣除營業稅或增值稅，如適用）* +4.2% 

– 淨增長率（扣除增值稅） +1.6% 

本集團快速休閒餐廳業務銷售 （    人   民幣）               -2.7% 
 

（*僅供說明） 

附註： 

1. 按年比：與去年同期比較的按年比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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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國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佈財稅[2016]36號通知（「第 

36號通知」），內容有關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方案（「方案」），其中包括涵蓋本集團提供餐 

飲服務的生活服務，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起生效。根據該方案，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 

起，適用於快速休閒餐廳業務的 5%營業稅（「營業稅」）將由按銷量徵收 3% 或 6% 增值稅（「

增值稅」）所取代。該方案實施前，中國同一門店的銷量增長率已按包括營業稅基準呈報。

該方案實施後，中國同一門店的銷量增長率按扣除增值稅基準呈報。 
 

謹此提醒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及股東，上述營運統計數字並無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閱或審
核。由於審閱及審計調整，該等統計數字與經審核報告所披露數據或有差異。本公司潛在
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潘慰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潘慰女士及潘嘉聞先生；非執行董事：重光克

昭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路嘉星先生、任錫文先生及王金城先生。 


